113# &% % F % 30150

»
»
[U—

AL TIEL BT R SHRET AW (1132 AW
A8477%55 ) » AP idldeT !

,-1

LT R AP SiTE o 4ok PR UETER

A EII2E92 16p 145284 3% » 23k & 42000-000
U (R (T%*4%5)’%m%ﬁgia(uw

FER2EIIE 2~ T <T%*- f)’iﬁaiﬁ "
ﬁ’jﬁﬁﬁﬁﬁ 2% 2 A R PR GAE PR
A~ pid B m%%ﬂ#kwﬂmﬁﬁﬂﬁ%ﬁ{%#
; % IEER AL R R O 1§'7§ A% % ‘/@‘J’
4 FR2E91E H 7 1 ﬁ%i&r*’ﬁ“{ﬁ g%r¢$
P

L
- WAL R TR G2 N2 L
GRS R AR RNl SRR A AR L YL

£
Z A HMER A e R By PEA G T RE 0 R B



FRAFABFEFHE e gRA2 T BEEEFL S o

=
(—)#ﬁi%ﬁ'?IIZEQ’—J IGH 14%“28/\) 5%%?\7'\ ﬁ’/éﬁ'?%i?

—
S

3
i

B26:91 % % _iiﬁi&r'wk?ﬁﬁﬁ~
%Wfk*&ﬁf‘A?i&ﬁwoﬁ?%ﬂﬁﬁ?
g AR R xﬁﬁ?*éﬁﬁ%’%*ﬂ&*&ﬁﬂi
erpﬁﬁ¢4fug AT R PRt T S F T2
R FSMENEG s dapFREP R (EX %711
0‘35‘69‘70;1) P PR A TR R A E G
(75%;%?115113‘69‘70?) ’j:"p LA RTA P
'?é’i—f;ﬁpa%(fﬁ% v HE ) PR W RIS
27?) FRAAEFERB L (=) (=)
33F ) ~ B ﬁiaﬁ%%w(ﬁ%$%i
Foorma TR F MR
BT AR ERARALL
TEE PR B & %ii%%,ﬁﬁﬁgi
FERIMHE LG P2 oo 2 A AT 2
FALFITN R R R D R T 2 %mu<~“gﬁ
PR BB T 2 AAR = P A B EGL R
2 ﬁ ﬂﬁkw%*aﬁﬁﬁﬁﬁag Bfe %
A oo TWH FEIRRIERATE R D RE O ER
Z_F oo ¥ 4’1‘?’?4 %(&5}21‘@104ﬁ o b 3 % 36055
%%%%)°$ AR R LR BT ARS B AR
WRPF > A RARTEFAERLER - AEFAGE
B

= 1+ B
3 &

Yo N 7
LA T

S SEEV

4
(Q. TR F_*CJO%\_,,T
w %

—\
N
§N

IS
o
|

\
%"é\ g
(T8
<|
= 5
™~

11
ER
N AN

4
T
?Egl
»
£ ©
o~

e

V'
—\
q\\

7=
A-(ﬂ

”“ﬁm%ﬁﬂﬁw B AEPIamg (E% 545
ﬁ WQﬁunhﬁwﬁjﬂﬁaBZz‘ (%% %97
) o ﬁ?ﬂw3”‘”’iﬁ , VA A - hdion g

o RERMPFES S LR 0 £y 51,392 % (GHE 50 1500
0+60+60=1.39 » | #&BL= =0T w3 T » > 1)

Pl 37 A J e G i~ 2 AR ARS AT Rt



B2 164 (5E 0 3:1.39=2.16) - @k kH
i A 300 L o Rt B H fyiE 58,332 8 %J@i" 1 3000
0:60:60=8.33) > pl+ fr&@%'& LR Y E 3N
S48 R AT 0920 ¢ (FEN 8, 33><2.16=17.9
0) o x - B AFIRE G %«Efé CF PR 50,711

A

Fis R RwA AR FRERE FRAERGEHER
o0 AR DR ISR iFa ‘iﬁ'ﬁ*@?* B 520 & 4

o 3 walgpe il § & %ﬁi%% (-) &%V ’fﬁ%
P @ ﬁ&ﬁﬁ%m’:%*ﬁﬁﬂ A%aﬁﬁ’ﬁ%
B B PR3 E I T B30 22 iy o

)
—I

ﬁhﬁ159 <ﬁ§i&ﬁ%wﬁﬁﬁﬂwﬁﬁﬂi“”
?ﬁw%%’Jﬁp;pﬁﬂﬁﬁﬁp
%\.Lg Ul AR A S E RPN 72 FEAES. 3
FEAED. 92 ¢ —14. 2320 ) > s E
o 1T 99 v om g LA PR A B AR B
Tf‘-lf.@ WL AR - MV e £ AR
TRtk > RALAL G LR 2 F B A B GE
Lf

wW = v She
‘\\/ H; j“—“’,? ‘_";'
R %T
OGS, =
_|_ ‘\\/ ‘7;' > TX
B ﬂ$@$@ww
| I
Tj*‘ ~
—\- Ix
aw i ‘Cf
\d
\

&
-
\1]:
(mb
a8
|

& B
o) |4
& 4
M R

(T8

G2 T I 23R R A

>
ﬂ»%&}ﬁ

R,

-
(-m\ﬂ.

lm I=

%

o

Q

%

M

-&\

f
%;

‘T‘“

¥
o

N

™

__.t

MEE A PR EE PR RS S BB IR
gﬁ*#am%ﬁ%“# TR AL ZEE
FREIAUFEAAFLL () ;é’ DA
AR ZFE e AR AL DRI REZ
@ﬁaﬁ#ﬁﬁké%\&%’iwﬂﬁ%$+_
WA o T A 2 BA AR T AR B T
B%W%%%i“°
Mﬁ_’i iﬁmr’ﬂ G A IR T S S e |

i

e
F\

4
‘&\

>

It

a
QN

\m\ask‘;ﬁ\\\gﬂ- ;‘\mﬁ-%"“(@\*m

~ =k

ﬂ
R,

i\
BN
L I {v’éﬂ
E:0y
N

>

a2 or s o ek B2 IER R A T

b
i
mj



(D23 o A FE T > g OBE2d Pk a7
LRRLP LY > TEAEROER L) FL R D
SEFHYHAPRER G ATLRARHEY 0 2 R RS
R RN T SRS R B X A EE AN XY
T A EARPEREIL ORECEAETALLT > e
Fpdpw AR R EAGRE S AT > JERAL T RET
Aﬁsﬁm‘ﬁz&% A (H2%537) - PEpFR
o kA2 F 620N R TREL A o

B gmptobfisd FRNER > An LA E 5 RR
REGALFTARIR 2 2 FAF4 a9 Fh 2o lar%d
(R SRR R R %aa% ’ﬁﬁwyiiiﬁ
A2 A 0 RBA T T R R o JLFHRE A K )e
ﬁ’ﬁ%%@%ﬁAwiﬁgarﬁm&a%?é%iﬁ%
BRE PR FEEY AR A FlE D B2 RIS SR
E - Rk RRded 2 AT 27 Bfiavde s $HF) £
TEARE R ) e

Pp b wm ¥ @A E IR F2990F H 1R w0 Hlidded
ARERZT BHEED GA27 0 d R BT R AR R 7RG
v 52 S ¥ 114 =& 1 3 20 p
MEFL A E O e
D ABEPERALR o
4o PRA DL BT R E 8200 P AP P RIEY o ow Ak
miﬁ#(%%%i)’*ﬁ“§$$3kh° A it pRIL
d K B FHEEBL20P P e A REZS F T

R

\

3.
Q2L T~

o

W

B
=\4
>N

P xi—ii_ﬂ’-

A

TP KREF
¢ F o W 14 '] P20 p

%o RLE T S R A L0F AT
e 3E T GO s RS 30F T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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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金伶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金伶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曾金伶於民國112年9月16日14時28分許，騎乘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新北市三重區（以下均為同市、區）車路頭街往自強路方向直行，行經該路與力行路2段91巷交叉口（下稱本案交叉口），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疏未注意及此，適有行人吳月湄沿力行路2段91巷步行至本案交叉口，欲穿越車路頭街至道路對面時，亦未注意於設有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應行走行人穿越道，違規直接穿越車路頭街，雙方因此於接近中央分隔線處發生碰撞，致吳月湄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之傷害。
二、案經吳月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曾金伶就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吳月湄發生碰撞之情固陳述明確，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伊發現告訴人時有剎車，但已經來不及了，伊並無過失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9月16日14時28分許，騎乘本案機車沿車路頭街往自強路方向直行，行經本案交叉口時，適有告訴人沿力行路2段91巷步行至本案交叉口，欲穿越車路頭街至道路對面時，未於設有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應行走行人穿越道，違規欲直接穿越車路頭街，雙方因此於接近中央分隔線處發生碰撞，告訴人因而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時陳述明確（偵卷第7至10、35、69、7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相符（偵卷第11至13、69、70頁），並有告訴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偵卷第5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卷第27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偵卷第31、33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偵卷第39至49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含機車，下同）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所稱「車前狀況」，並非僅限於注意所駕駛車輛正前方之狀況，於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之情形，尤應注意左右兩方人車與該交岔路口之動態關係，始符合此規定維持車輛駕駛及道路使用安全之本旨。亦即其上開注意義務係始於駕駛車輛進入該交岔路口之前，並非撞擊發生之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365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告訴人違規穿越馬路而跨越路面邊線時，自應注意到告訴人違規之舉動。查告訴人係行至車路頭街極為接近中線位置與本案機車碰撞（偵卷第45頁），而自路面邊線至中線位置距離為3.2公尺（偵卷第27頁），寬認以3公尺計算；另行人時速一般在4至5公里左右，寬認以時速5公里計算，秒速為1.39公尺（計算式：5000÷60÷60＝1.39，小數點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則告訴人從路面邊線侵入車道違規橫越馬路起至抵達碰撞位置時需時2.16秒（計算式：3÷1.39＝2.16）。而被告自承其時速為30公里，據此計算其秒速為8.33公尺（計算式：30000÷60÷60＝8.33），則告訴人違規侵入車道時，被告騎乘本案機車距離告訴人17.99公尺（計算式：8.33×2.16＝17.99）。又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7至1秒；再參諸汽車剎車距離、行車速度及道路摩擦係數對照表，本案車禍當時現場天候晴、道路為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在卷可查，然該道路瀝青鋪設年份不明，爰採用最有利於被告之條件，亦即瀝青路面乾燥、鋪設3年以上、汽車時速30公里之數據，其剎車所需距離以5.9公尺為準。如寬認反應時間為1秒進行計算，被告若有密切注意車前狀況，則被告之合理剎停距離為14.23公尺（計算式：發現告訴人後反應時間內行車距離8.33公尺＋剎車所需距離5.9公尺＝14.23公尺），是被告若有密切注意車前狀況，於17.99公尺前發現告訴人違規入侵道路時立即剎車，理應可避免發生碰撞。據此可知，告訴人雖違規穿越馬路在先，然被告亦有充足之反應時間、剎車距離，足供其防止危險發生，不至於撞上告訴人，足證被告確有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無訛。被告稱其反應不及，並不可採。
  ㈢查本案車禍發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可證，可見被告於騎車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造成告訴人受傷之結果，足認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與告訴人因本案車禍所受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經核並不足採，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按被告於犯罪未被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告知其犯罪，而不逃避接受裁判者，即與刑法第62條規定自首之條件相符；至於審判中對其犯罪事實有所主張或辯解者，乃被告辯護權之行使，不能據此之一端即謂被告無接受裁判之意思。被告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偵卷第53頁），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致與違規穿越馬路之告訴人發生碰撞，實屬不該。惟本案車禍之發生主因係告訴人違規穿越馬路，被告雖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然屬次因，可責性非高。兼衡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與表妹同住，須撫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處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群庭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龔昭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金伶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4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金伶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曾金伶於民國112年9月16日14時28分許，騎乘車牌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新北市三重區（以下

    均為同市、區）車路頭街往自強路方向直行，行經該路與力

    行路2段91巷交叉口（下稱本案交叉口），本應注意車前狀

    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

    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狀，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疏未注意及此，適有行人吳月湄沿

    力行路2段91巷步行至本案交叉口，欲穿越車路頭街至道路

    對面時，亦未注意於設有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

    路應行走行人穿越道，違規直接穿越車路頭街，雙方因此於

    接近中央分隔線處發生碰撞，致吳月湄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

    折之傷害。

二、案經吳月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曾金伶就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吳月湄發生碰撞

    之情固陳述明確，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伊

    發現告訴人時有剎車，但已經來不及了，伊並無過失云云。

    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9月16日14時28分許，騎乘本案機車沿車路頭街

    往自強路方向直行，行經本案交叉口時，適有告訴人沿力行

    路2段91巷步行至本案交叉口，欲穿越車路頭街至道路對面

    時，未於設有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應行走行

    人穿越道，違規欲直接穿越車路頭街，雙方因此於接近中央

    分隔線處發生碰撞，告訴人因而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之傷

    害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時陳述明確（偵卷第7至10

    、35、69、7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證

    述相符（偵卷第11至13、69、70頁），並有告訴人新北市立

    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偵卷第5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偵卷第27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偵

    卷第31、33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偵卷第39至49頁

    ）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含機車，下同）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

    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所稱「車前狀況

    」，並非僅限於注意所駕駛車輛正前方之狀況，於行經無號

    誌交岔路口之情形，尤應注意左右兩方人車與該交岔路口之

    動態關係，始符合此規定維持車輛駕駛及道路使用安全之本

    旨。亦即其上開注意義務係始於駕駛車輛進入該交岔路口之

    前，並非撞擊發生之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3655號判

    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告訴人違規穿越馬路而跨越路

    面邊線時，自應注意到告訴人違規之舉動。查告訴人係行至

    車路頭街極為接近中線位置與本案機車碰撞（偵卷第45頁）

    ，而自路面邊線至中線位置距離為3.2公尺（偵卷第27頁）

    ，寬認以3公尺計算；另行人時速一般在4至5公里左右，寬

    認以時速5公里計算，秒速為1.39公尺（計算式：5000÷60÷6

    0＝1.39，小數點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則告訴人

    從路面邊線侵入車道違規橫越馬路起至抵達碰撞位置時需時

    2.16秒（計算式：3÷1.39＝2.16）。而被告自承其時速為30

    公里，據此計算其秒速為8.33公尺（計算式：30000÷60÷60＝

    8.33），則告訴人違規侵入車道時，被告騎乘本案機車距離

    告訴人17.99公尺（計算式：8.33×2.16＝17.99）。又一般駕

    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7至1秒；再參諸汽車剎

    車距離、行車速度及道路摩擦係數對照表，本案車禍當時現

    場天候晴、道路為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有前引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一）在卷可查，然該道路瀝青鋪設年份不明

    ，爰採用最有利於被告之條件，亦即瀝青路面乾燥、鋪設3

    年以上、汽車時速30公里之數據，其剎車所需距離以5.9公

    尺為準。如寬認反應時間為1秒進行計算，被告若有密切注

    意車前狀況，則被告之合理剎停距離為14.23公尺（計算式

    ：發現告訴人後反應時間內行車距離8.33公尺＋剎車所需距

    離5.9公尺＝14.23公尺），是被告若有密切注意車前狀況，

    於17.99公尺前發現告訴人違規入侵道路時立即剎車，理應

    可避免發生碰撞。據此可知，告訴人雖違規穿越馬路在先，

    然被告亦有充足之反應時間、剎車距離，足供其防止危險發

    生，不至於撞上告訴人，足證被告確有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

    之過失無訛。被告稱其反應不及，並不可採。

  ㈢查本案車禍發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可證，可見被告於騎

    車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

    訴人發生碰撞，造成告訴人受傷之結果，足認被告就本案車

    禍之發生確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與告訴人因本案車禍所受

    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經核並不足採，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按被告於犯罪未被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告知其犯罪，而不

    逃避接受裁判者，即與刑法第62條規定自首之條件相符；至

    於審判中對其犯罪事實有所主張或辯解者，乃被告辯護權之

    行使，不能據此之一端即謂被告無接受裁判之意思。被告肇

    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

    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偵卷第53頁），符合自首要件

    ，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充分注意車前狀況，

    致與違規穿越馬路之告訴人發生碰撞，實屬不該。惟本案車

    禍之發生主因係告訴人違規穿越馬路，被告雖有未注意車前

    狀況之過失，然屬次因，可責性非高。兼衡被告未能坦承犯

    行，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大學肄業之智識

    程度，目前待業中，與表妹同住，須撫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資處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群庭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龔昭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金伶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金伶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曾金伶於民國112年9月16日14時28分許，騎乘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沿新北市三重區（以下均為同市、區）車路頭街往自強路方向直行，行經該路與力行路2段91巷交叉口（下稱本案交叉口），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詎疏未注意及此，適有行人吳月湄沿力行路2段91巷步行至本案交叉口，欲穿越車路頭街至道路對面時，亦未注意於設有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應行走行人穿越道，違規直接穿越車路頭街，雙方因此於接近中央分隔線處發生碰撞，致吳月湄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之傷害。

二、案經吳月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曾金伶就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吳月湄發生碰撞之情固陳述明確，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伊發現告訴人時有剎車，但已經來不及了，伊並無過失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9月16日14時28分許，騎乘本案機車沿車路頭街往自強路方向直行，行經本案交叉口時，適有告訴人沿力行路2段91巷步行至本案交叉口，欲穿越車路頭街至道路對面時，未於設有行人穿越道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應行走行人穿越道，違規欲直接穿越車路頭街，雙方因此於接近中央分隔線處發生碰撞，告訴人因而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之傷害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時陳述明確（偵卷第7至10、35、69、7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相符（偵卷第11至13、69、70頁），並有告訴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偵卷第5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偵卷第27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偵卷第31、33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偵卷第39至49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含機車，下同）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所稱「車前狀況」，並非僅限於注意所駕駛車輛正前方之狀況，於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之情形，尤應注意左右兩方人車與該交岔路口之動態關係，始符合此規定維持車輛駕駛及道路使用安全之本旨。亦即其上開注意義務係始於駕駛車輛進入該交岔路口之前，並非撞擊發生之時（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365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告訴人違規穿越馬路而跨越路面邊線時，自應注意到告訴人違規之舉動。查告訴人係行至車路頭街極為接近中線位置與本案機車碰撞（偵卷第45頁），而自路面邊線至中線位置距離為3.2公尺（偵卷第27頁），寬認以3公尺計算；另行人時速一般在4至5公里左右，寬認以時速5公里計算，秒速為1.39公尺（計算式：5000÷60÷60＝1.39，小數點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則告訴人從路面邊線侵入車道違規橫越馬路起至抵達碰撞位置時需時2.16秒（計算式：3÷1.39＝2.16）。而被告自承其時速為30公里，據此計算其秒速為8.33公尺（計算式：30000÷60÷60＝8.33），則告訴人違規侵入車道時，被告騎乘本案機車距離告訴人17.99公尺（計算式：8.33×2.16＝17.99）。又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7至1秒；再參諸汽車剎車距離、行車速度及道路摩擦係數對照表，本案車禍當時現場天候晴、道路為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在卷可查，然該道路瀝青鋪設年份不明，爰採用最有利於被告之條件，亦即瀝青路面乾燥、鋪設3年以上、汽車時速30公里之數據，其剎車所需距離以5.9公尺為準。如寬認反應時間為1秒進行計算，被告若有密切注意車前狀況，則被告之合理剎停距離為14.23公尺（計算式：發現告訴人後反應時間內行車距離8.33公尺＋剎車所需距離5.9公尺＝14.23公尺），是被告若有密切注意車前狀況，於17.99公尺前發現告訴人違規入侵道路時立即剎車，理應可避免發生碰撞。據此可知，告訴人雖違規穿越馬路在先，然被告亦有充足之反應時間、剎車距離，足供其防止危險發生，不至於撞上告訴人，足證被告確有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無訛。被告稱其反應不及，並不可採。

  ㈢查本案車禍發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前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可證，可見被告於騎車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造成告訴人受傷之結果，足認被告就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與告訴人因本案車禍所受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經核並不足採，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按被告於犯罪未被發覺前，向該管公務員告知其犯罪，而不逃避接受裁判者，即與刑法第62條規定自首之條件相符；至於審判中對其犯罪事實有所主張或辯解者，乃被告辯護權之行使，不能據此之一端即謂被告無接受裁判之意思。被告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偵卷第53頁），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騎乘機車行駛於道路，未能充分注意車前狀況，致與違規穿越馬路之告訴人發生碰撞，實屬不該。惟本案車禍之發生主因係告訴人違規穿越馬路，被告雖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然屬次因，可責性非高。兼衡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與表妹同住，須撫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處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群庭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龔昭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涵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